
 

证券代码：600596        股票简称：新安股份         编号：2017-001号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环境公益诉讼后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公司及下属工厂建德化工二厂等3

家单位和2名自然人涉及环境公益诉讼案做出的民事判决书。 

一、 本案基本情况 

2015年1月18日公司及下属工厂建德化工二厂收到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送达的《民事起诉书》。中华环保联合会向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请求法院

判令建德化工二厂（含本公司）及另2家企业以及李强、李兆福共同支付处置费用1000

万元（以鉴定评估机构评估为准），用于委托具备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

“磷酸盐混合液”进行合法处置等，同时承担相应的诉讼费用（具体情况已于2015

年1月17号、1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交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 

 

二、判决书的主要内容 

1、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建德化工二厂、建德市宏安货运有限公司、李强、李兆

福立即停止非法外运处置磷酸盐混合液的行为，并支付环境污染治理费用 2274万元

（审理时变更为 2274 万元，以外运 11370吨，每吨 2000元的价格计算其处置费用），

用于环境修复治理工作；同时，共同承担律师费用 12万元，案件受理费 15.55万元。 

2、本公司、建德化工二厂、建德市宏安货运有限公司、李强、李兆福对上述款

项互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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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判决对公司当期利润影响 

对于此案，公司已于 2014 年末计提预计了或有负债 400 万元，如本次判决生

效，可能会减少公司 2016年度利润，公司将在本月底前尽早对 2016年度的业绩进

行预告。 

本判决为一审结果，公司已委托所聘律师考虑上诉。公司及下属工厂将集中精

力做好企业当前生产经营和后续发展工作。目前公司生产经营管理正常，公司的磷

酸盐混合液经过加工转换成副产品已用于销售。上述事宜，可能对公司产生一定的

负面影响，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公司也将对后续进展情况及时披露。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信息以指定媒体披露为准。 

四、备查文件 

1、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月 7日 


